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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华观湖深圳市浩海昌实业有限公司“10·18”
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

一、事故概述和事故性质认定

2025 年 10 月 18 日 14 时 7 分许，观湖街道深圳市浩海昌实

业有限公司发生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，目前造

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12 万元。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493 号）和《深圳市龙华区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规范（2022

年修订版）》（深龙华安办〔2022〕32 号）的规定，龙华区人

民政府成立了由区安委办牵头，从区应急管理局、区群团工作部

（工会）、市公安局龙华分局、观湖街道办事处等部门抽调人员

组成的事故调查组，并邀请区纪委监委、区检察院派人介入，开

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

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和综合分

析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应急处置、人员伤亡和直接

经济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有关责任单位

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。同时，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来的突出

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

经调查认定，龙华观湖深圳市浩海昌实业有限公司“10·18”

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企业未对临边高处作业处采取有效

防高坠措施、未督促从业人员正确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和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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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单位的安全操作规程而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二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

深圳市浩海昌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圳浩海昌公司”）；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732056667G；注册资本：3045 万

元；注册地址：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横坑社区横坑河东村 440

号荣倡华威智创园 A1 栋；法定代表人：杨潮辉；成立日期：2001

年 9 月 19 日，单位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。

经营范围：国内贸易，货物及技术进出口。五金产品制造；

五金产品研发；五金产品批发；模具制造；模具销售；塑料制品

制造；塑料制品销售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

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总体规模：小型企业；隶属关系：无；体制沿革情况：成立

于 2001 年，法定代表人为杨潮辉；单位资质情况：无；生产（经

营）能力及实际产销量情况：未披露；从业人员数量：110 人；

内设机构：设有业务市场部，生产制造部，工程研发部，模具制

造部，品质部，行政后勤部，采购部，仓储部，保安部等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深圳浩海昌公司成立了以总经理杨宾为主要负责人的安全

生产管理组织架构，编制了安全生产责任制管理制度、风险评估

和控制管理制度、安全生产培训制度、危险作业管理制度等安全

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对员工开展了日常安全教育培训。

（三）事故经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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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10 月 9 日，杨宾与长期负责深圳浩海昌公司废品回

收的林乃水联系，约定由林乃水将深圳浩海昌公司 3 楼车间和 1

楼集装箱顶部存放的铁架进行回收处理。11 日，林乃水到深圳

浩海昌公司查看铁架情况，期间遇到相熟的深圳浩海昌公司杂工

徐忠灵（死者），徐忠灵提出可以帮忙把 1 楼集装箱顶部的铁架

搬下来，林乃水反馈到 18 号再说。

18 日，林乃水安排一名焊工到深圳浩海昌公司负责切割铁

架。中午，徐忠灵准备登上 1 楼集装箱顶搬运铁架，工友刘家威

觉得徐忠灵一个人不好搬，主动过来帮忙。PMC 主管吴伟畅安排

叉车司机庞茂传用叉车将两人抬升至集装箱顶，两人开始进行废

弃铁架清理作业，均未佩戴安全帽和安全带。14 时 7 分许，徐

忠灵站立在一个四脚朝上的单层铁架中间，与刘家威合力将另一

个双层铁架抛下集装箱，双层铁架下坠过程中勾住徐忠灵站立的

单层铁架导致单层铁架坠落，徐忠灵随单层铁架从集装箱顶坠

落，坠落高度约 2.6 米。（如图 1、2 所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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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视频监控情况

图 2 视频监控显示坠落终点情况

（四）事故现场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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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发场所位于龙华区观湖街道深圳浩海昌公司 1 楼南侧，现

场 1 楼地面及集装箱顶均留有部分铁架，现场未发现安全帽和安

全带。

（五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事故造成 1 人死亡，死者徐忠灵，男，50 岁，江西赣州人，

身份证号码：36212119750911XXXX，深圳浩海昌公司员工，经司

法鉴定，其死亡原因“符合高坠致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致中枢性

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”。目前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12

万元。

（六）其他情况

1. 2025 年 10月 18 日龙华区天气晴转多云，最高气温 33℃，

最低气温 27℃，东北风 3 级，相对湿度 75%，事发现场光照充足，

地面干燥，排除环境对事故发生的影响。

2. 经现场勘查、人员询问，公安机关认定徐忠灵死亡排除

他杀。

3. 2024 年 1 月至事发前，观湖街道办事处共对深圳浩海昌

公司开展安全巡查 5 次，并通过安监网格企业微信群开展安全宣

传 10 次。

三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庞茂传发现徐忠灵坠落后，立即向吴伟畅报告，吴伟畅赶到

现场后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，并将事故信息逐级上报深圳浩海昌

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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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庞茂传发现徐忠灵坠落后立即报告吴伟畅，吴伟畅拨打了

120 急救电话。

接报事故信息后，区应急管理局、市公安局龙华分局、观湖

街道办事处等部门立即组织工作人员赶赴现场，开展应急处置和

调查取证工作。

（三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

120 接报到场后将徐忠灵送往龙华区中心医院抢救，10 月

19 日 0 时，徐忠灵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市公安局龙华分局、观湖街道办事处立即组织

深圳浩海昌公司部署善后处理事宜，要求安排专人负责对接死者

家属，安抚家属情绪和了解家属诉求。此起事故未引发人员聚集

上访以及社会舆情事件。

（四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本起事故应急救援及时，相关政府单位在事故救援过程中均

正常履职，救援过程中未发生次生事故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

故处理工作规范的要求。

四、事故发生原因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
人的不安全行为：徐忠灵在高处作业时未佩戴使用安全帽、

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，违反公司操作规程从高处直接向下抛扔

铁架。

物的不安全状态：集装箱顶临边作业处未采取有效防高坠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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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。

（二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

事故现场光照充足，地面干燥，排除环境对事故发生的影响。

经现场勘查、人员询问，公安机关认定徐忠灵死亡排除他杀。

（三）间接原因分析

深圳浩海昌公司未及时消除集装箱顶临边高处作业时未按

《危险作业管理制度》第 4.2.3 条
[1]
要求采取设置双层围栏或搭

设安全网等防高坠措施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未督促作业人员徐

忠灵、刘家威在高处作业时佩戴使用安全帽、安全带等劳动防护

用品，未督促从业人员徐忠灵、刘家威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操

作规程。

五、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事故单位

深圳浩海昌公司未及时消除集装箱顶临边高处作业时未采

取设置双层围栏或搭设安全网等防高坠措施的生产安全事故隐

患，未督促从业人员在高处作业时佩戴使用安全帽、安全带等劳

动防护用品，未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操作规程，

其行为不符合深圳浩海昌公司《危险作业管理制度》第 4.2.3 条

[2]
的要求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

二款
[3]
、第四十五条

[4]
和第四十四条第一款

[5]
的规定。

[1] 深圳浩海昌公司《危险作业管理制度》第 4.2.3 条：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及以上进行临边作业时，应在临空一

侧设置防护栏杆，并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。

[2] 深圳浩海昌公司《危险作业管理制度》第 4.2.3 条：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及以上进行临边作业时，应在临空一

侧设置防护栏杆，并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。

[3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

治理制度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，并通过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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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有关监管部门

政府相关部门对事故的发生是否负有监管责任，由区纪委监

委独立开展调查。

六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依照相关法律法规，对本起事故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划分及

处理意见如下：

（一）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或不予追究责任人员

徐忠灵未佩戴使用安全帽、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进行高处

作业，违反操作规程从高处直接向下抛扔铁架。其行为不符合深

圳浩海昌公司《危险作业管理制度》4.2.2.8 条
[6]
的要求，违反
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五十七条
[7]
的规定，对事故

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。

（二）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

深圳浩海昌公司未及时消除集装箱顶临边高处作业时未采

取设置双层围栏或搭设安全网等防高坠措施的生产安全事故隐

患，未督促从业人员在高处作业时佩戴使用安全帽、安全带等劳

动防护用品，未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操作规程，

其行为不符合深圳浩海昌公司《危险作业管理制度》第 4.2.3 条

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、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。其中，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。

[4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五条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

劳动防护用品，并监督、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、使用。

[5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

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；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、防范措施以及

事故应急措施。

[6] 深圳浩海昌公司《危险作业管理制度》第 4.2.2.8 条：禁止从高处向下抛扔工具或其他物品，可采用绳索捆系

的方式进行上下传递。

[7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五十七条：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，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，遵守本单

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服从管理，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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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8]
的要求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

二款
[9]
、第四十五条

[10]
和第四十四条第一款

[11]
的规定，应对事故

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，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进行处理。

七、事故主要教训

本次事故主要暴露了以下问题：一是企业现场风险隐患辨识

排查不到位，未能针对高处作业采取有效防范措施；二是作业人

员安全意识淡薄，在高处作业时未正确佩戴使用安全帽、安全带

等劳动防护用品。

八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（一）深圳浩海昌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。一要召开事故

警示会议；二要全面细致开展作业现场高处作业风险隐患排查及

治理工作，及时做好作业现场防高坠安全防护措施，杜绝类似事

故再次发生；三要为从业人员配全配齐符合国家标准的劳动防护

用品，同时加强作业现场管理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按照要求佩戴

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。

（二）区应急管理局和观湖街道办事处一要组织开展事故警

示教育；二要加强监管，严格核查企业开展隐患排查和安全教育

培训情况，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；三要强化安全宣传

[8] 深圳浩海昌公司《危险作业管理制度》第 4.2.3 条：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及以上进行临边作业时，应在临空一

侧设置防护栏杆，并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。

[9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

治理制度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，并通过职工

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、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。其中，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。

[10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五条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

的劳动防护用品，并监督、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、使用。

[11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

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；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、防范措施以

及事故应急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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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，针对高处坠落、触电等常见风险，制作相对应的宣传材料，

帮助企业开展风险辨识，提升企业安全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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